[bookmark: _GoBack]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學生通過全民英檢及各類英語能力認證測驗獎勵要點
113年4月15日行政會議討論
一、本校為提高學生之英語能力，鼓勵其報考意願，特訂定本要點。
二、全民英檢是指財團法人語言訓練中心(LTTC)辦理之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三、通過全民英檢獎勵規定：
(一)通過全民英檢初級初試者，嘉獎1次。
(二)通過全民英檢初級複試者，嘉獎1次。
(三)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者，小功1次、獎金300元。
(四)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者，小功1次、獎金300元。
(五)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者，小功2次、獎金500元。
(六)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者，小功2次、獎金500元。
四、參加新版多益New TOEIC獎勵規定：
(一)參加新版多益New TOEIC測驗分數達600分至800分者，小功1次，獎金600元。   
(二)參加新版多益New TOEIC測驗分數達800分以上者，小功2次，獎金1000元。
五、獎勵之辦理方式:
(一)團體報考者由教務處收到團體成績單後直接辦理獎勵。
(二)個人報考者於接到成績單後四個月內(含寒暑假期間)持正本成績單或證書向教務處提出申請獎勵。
六、參加全民英檢測驗之日期，非在本校就讀期間者，不予辦理敘獎。前項所謂在校就讀期間是從新生銜接教育之日起算。
七、高三畢業當年由於結算操行成績，若學生未能於高三德行成績審查會議前1週提出申請獎勵者，不予辦理獎勵。
八、學生提出之成績若有不實或變造者，除撤銷獎勵外並予以記過以上處分。
九、本獎勵要點自113年1月起舉辦的全民英檢測驗(含多益、托福…等)開始獎勵。 
十、各類英檢證照等級對照表請參閱附件。若有學生申請其他英文相關檢定，如：雅思IELTS、托福TOEFL…等，將依照全民英檢對應級別獎勵。
十一、本要點獎勵金之相關經費，由本校另尋適當管道獎勵。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